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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憲法、人權、精神衛生政策系統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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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cosocial theory of disease distribution (Krieg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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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D背景與規範簡介

CRPD為21世紀第一個人權公約，影響全球

身心障礙者之權利保障。聯合國為了促進、

保護及確保身心障礙者完全及平等地享有所

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促進固有尊嚴受到尊重，

降低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之不利狀態，於

2006年通過CRPD，以使身心障礙者得以享

有公平機會參與社會之公民、政治、經濟、

社會及文化領域。

CRPD是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的簡稱，國內翻譯為「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



促進、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並促進

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重（第1條第1項）。

 CRPD之宗旨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is to promote, protect and ensure the full and equal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by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o promote respect for their inherent dignit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clude those who have long-term physical, mental, intellectual or sensory impairments 

which in interaction with various barriers may hinder their full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CRPD背景與規範簡介



(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b)不歧視；

(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

分與人類之一份子；(e)機會均等；(f)無障礙；(g)男女平等；(h)尊重身心障礙兒

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之權利（第3條）。

 CRPD之一般原則

(a) Respect for inherent dignity, individual autonomy including the freedom to make one’s own choices, and 

independence of persons; (b) Non-discrimination; (c) Full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on in society; (d) 

Respect for difference and acceptance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s part of human diversity and humanity; (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 Accessibility; (g)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h) Respect for the evolving 

capaciti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nd respect for the right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to preserve their identities. 

CRPD背景與規範簡介



參考來源：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家報告暨法規檢視首次記者會簡報

CRPD背景與規範簡介



精神衛生法修正重點(1/2)

強化前端預防與社區支持01

• 強化職場員工、學校與社區心理健康促進。
• 完善病人回歸社區配套措施。

增強跨政府部門合作及落實管理02

• 明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
• 加強跨機關精神疾病及心理健康促進及防治(制)

推動、照護及合作。

呼應CRPD、逐步調整03

• 條文融入CRPD（人身自由、自主權、就醫權、
安全保障、平等對待及社區融合）



精神衛生法修正重點(2/2)

強制治療改由法院裁定04

• 呼應CRPD第12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及第13
條近接司法之精神。

• 保留類似「審查會」機制，提供法院專業諮詢意見。
• 強制住院、強制社區處置、延長強制住院及延長強

制社區治處置改由法院裁定。

禁止媒體歧視報導05

• 病人或疑似病人涉及法律事件，未經法院判決確定
其發生原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之精神疾病，媒體及任
何人、機關皆不得以當事人之疾病或其障礙狀況作
為報導內容。



省思與展望：從一個裁判文談起

 結論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為求讓多數利害關係者能夠接受，對於許多重要語彙之語意並未澄清，給予

聯合國機關、各國政府與專家學者解釋之大幅空間，因此需要許多法學創意（臺灣法學界發揮臺灣

第一精神的機會）。

• 在考量人權主張正當性來源之時（根據 agreement theory, naturalistic theory, or practical conception），

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對於CRPD詮釋之政治性與代表性亦需受到檢視。

• 身心障礙者權利權利委員會第一號意見書（關於第十二條部分）以及關於第十四條之指引，未解決

的問題：權利與福祉衝突時比例原則考量之問題、時間之問題（緊急性、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戰、

情事變更等）、成本/人力有時而窮之問題。。。

• 與其將之當作有細緻規定之法律，倒不如將之當作一種導入身心障礙者參與治理，開展溝通討論之

契機。就如學者 Oliver Lewis所言，作為規範架構、語彙與一套公開的概念而言，人權之論述可以組

織我們的規範性討論。

• 本次精神衛生法修法已經朝向CRPD之理想繼續邁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省思與展望：從一個裁判文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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